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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8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2024-5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

2024 年 5 月 20 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子公司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 500,00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或子公司资产抵押担保等，具体以签订的合同为准。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

为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召开之

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http://www.cninf

o.com.cn）上的《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二、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公司并表范围内孙公司 Amazon Agri Biotech HK Limited（以下简称

“隆平香港”）的资金需求、降低境外融资成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隆平农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平发展”）及其实际经营主体 LONGPING 

HIGH-TECH BIOTECNOLOGIA LTDA.（以下简称“隆平巴西”）就隆平香港申

请的 3,000.00 万美元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和《PRIVATE INSTRUMENT OF GUARANTEE》。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Amazon Agri Biotech HK Limited（隆平香港） 

1.成立时间：2017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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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资本：111,900.00 万美元 

3.住所：10/F, TORRE DE VIDA YF, 33 LOCKHARD ROADWAN CHAL. 

HONG KONG 

4.有权签字人：施亮、尚巍 

5.经营范围：控股投资，农机、农化、粮食贸易 

6.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7.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126,076.90 万元，负债总额 608,920.35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522,692.08 万元，净资产 517,156.55 万元。2023 年度，营

业收入 388,392.3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466.18 万元。 

8.股权结构及与担保方关系：隆平香港是公司控股子公司隆平发展的全资子

公司，其持有隆平巴西 100%股权。 

9.隆平香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隆平香港 

2.保证人：隆平发展、隆平巴西 

3.债权人：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额度及范围： 

担保债权最高本金余额：3,000.00 万美元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税

费、债权人为行使本保证合同内任何权利所付出的费用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

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

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6.担保期间：（1）隆平发展与债权人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期间

为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授信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隆平巴西与债权

人签署的《PRIVATE INSTRUMENT OF GUARANTEE》保证有效期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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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担保全部为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进行的担保，无其他对外担保，也不存在逾期担保以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签署担保协议余额为 271,822.17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8.49%，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

保，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签署协议余额为 6,500.00 万元，子公司对子公司担

保签署协议余额为 265,322.17 万元。 

六、备查文件 

1.《综合授信合同》； 

2.《最高额保证合同》； 

3.《PRIVATE INSTRUMENT OF GUARANTEE》。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